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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當黨產處理委員會 

認定婦聯會之財產為不當取得財產應收歸國有 

2019/3/19 

  本會於今（19）日召開第 61次委員會議，決議認定中華民國婦女聯

合會（下稱「婦聯會」）之財產，除「保管委員會經費」外，為不當取得

之財產，應移轉為國家所有，其中含 381億現金存款及股票，以及公告現

值約 6億之不動產等。本會處分理由簡述如下： 

 

一、 根據本會調查資料所示，中國國民黨透過其執政優勢地位，協助婦聯

會取得進口附徵勞軍款（下稱「勞軍捐」）等作為營運經費，以「進

口結匯 1 美元、附徵 5 角台幣」之方式，強制全國繳納此勞軍捐長

達 30餘年，本質上與稅捐無異，卻無任何法令依據。中國國民黨為

確保勞軍捐得以確實收繳，更進一步召集省黨部、國防部總政治部、

警備總部、進出口公會、相關行政部門及婦聯會等，組成「黨內協調

性質會議，對外不公開」之「進出口外匯附勸勞軍捐獻協調小組」（下

稱「中央協調小組」），決議以不設上限的方式，續行推動各工商業附

勸捐款等事宜。 

二、 中央協調小組於 50 年至 78 年間，逐年將附徵「勞軍捐」分配給婦

聯會，前後一共召開 74次分配會議。中國國民黨藉由執政優勢推行

「勞軍捐制度」，向人民強制收取金錢，卻未如實進入國庫，而是直

接分配給婦聯會等單位使用，收支情況均無從考查，非但不符合民主

法治的運作方式，甚至違反當時有效之統一捐募運動辦法。 

三、 本會以所查得之資料，扣除婦聯會興建軍宅的支出後，估算婦聯會所

受有不當取得財產的「現存利益」，計有新台幣（下同）465億 6,344

萬 3,487.07 元。在調查期間，因婦聯會將「勞軍捐」之原始數據銷

毀，本會僅得以其他調查所得資料，佐以婦聯會自行提出之軍眷住宅

捐款收支表等，計算該會所受有「勞軍捐」等款項的現存利益如上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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經與該會尚未銷毀之其他帳目資料詳加比對，結果吻合，可證明本會

計算方式可反映事實。另於調查過程中，得知婦聯會名下約有 2.4億

元為「保管委員會經費」，因該保管委員會於國民政府遷台前即已結

束運作，本會雖窮盡調查，迄今尚未能確認此筆款項是否屬於婦聯會

所有，故於本次處分將該筆款項予以排除。 

四、 承上所述，此「勞軍捐」等款項是中國國民黨藉由國家實力支配，以

違反政黨本質及悖於民主法治原則之方式，使婦聯會取得之財產，屬

於黨產條例規定的不當取得財產。婦聯會目前的財產總數，遠低於其

所享有不當取得財產的現存利益，因此本會認定除保管委員會經費

之外，其餘婦聯會目前之所有財產，均為不當取得財產，依黨產條例

第 4條、第 5條、第 6條、第 8條、第 14條等規定，命其移轉為國

有。本會取回不當取得財產後，中央將成立「特種基金」妥善規劃使

用。 

   

  婦聯會於中國國民黨 39年來台後成立，在創會主委蔣宋美齡的領導

下，當時確實擔荷照顧軍眷之任務，使前線將士無後顧之憂，對於穩定軍

心士氣著有貢獻。惟於我國轉型為民主法治國之際，原本應歸屬於國家之

財產，即應依循法定程序歸還為國家所有，使國家經由公開透明預算程

序，妥善運用該些財產，繼續造福全體國人。本會為黨產條例主管機關，

肩負將不當黨產移轉為國有之使命，今天這個處分，象徵著我國透過立法

及行政之實踐，已經踏實地轉型成為實質法治國，具有重大的意義。 

 

 




